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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河南煤矿职业卫生示范矿井建设基本要求 

 

一、责任体系 

1.机构健全。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治领导机构。设置或者

指定职业病危害防治管理机构，配备不少于 2名专职职业卫生管

理人员。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

测人员。 

2.计划科学。科学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划、年度计划和实

施方案、职业健康监护计划。 

3.管理体系健全。建立健全以矿井主要负责人为职业病危害

防治第一责任人的职业病危害治理责任体系、以总工程师为核心

的职业病危害治理技术管理体系、以职业病发病率为核心指标的

职业病危害防治目标考核体系。建立健全 73 号令规定的十一种

制度及相关制度，制度要切合实际，具有可操作性。 

4.培训合格。煤矿主要负责人、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符合

规定。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人员培训符合规定。劳动者上岗前、

转岗前、在岗期间的培训符合规定。 

5.经费可靠。职业卫生示范矿井建设费用从安全费用中列

支，设立专项费用使用台帐，严格管理，专款专用；费用不足的，

集团公司予以统筹解决，保证示范矿井建设按需投入。 

二、基础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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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档案齐全。煤矿应当建立健全 73 号令第十七条规定的企

业职业卫生档案。各种档案格式、内容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标

准规定。有关档案管理可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《职业卫

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[2013]171 号），并结合煤矿实

际情况进行完善。 

7.告知规范。与劳动者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，应当将作

业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、防护措施和相关待遇

等如实告知劳动者，并在劳动合同中载明。将上岗前、在岗期间

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。检测评价结果如

实告知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。告知格式、内容要符合国家有

关规定，可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

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„2014‟111 号）进

行完善。 

8.问题登记建档。职业病危害日常监测、定期检测评价结果、

建设期间治理措施效果检测资料、检查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存入

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。问题登记建档要符合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方

面的规定。 

9.申报材料完整。每次申领、换发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时申

报的文件、资料齐全完整。要符合 73 号令和《河南煤矿安全监

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豫

煤安监二函„2015‟41 号）要求。 

10.建设项目资料完整。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

管理资料可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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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[2013]171 号）完善。 

11.个体防护用品管理规范。按照《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

防护用品配备标准》（AQ1051）规定进行管理。 

三、健康监护 

12.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上岗

前、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。 

13.不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人员、有职业禁忌的

人员、未成年工、孕期及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相关职业危害的作

业。 

14.劳动者离开煤矿时，煤矿如实、无偿提供劳动者个人职

业健康档案复印件，并在所提供的资料复印件上签章。 

15.职业健康检查周期符合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和 73

号令的规定，并能够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或结果，采取相应的

处理措施。 

16.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包括劳动者个人基本情况、劳动者职

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，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，

职业病诊疗等资料。档案管理可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

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[2013]171 号），并结

合煤矿实际情况进行完善。 

17.职业病诊断及采取措施符合国家规定。必须建立相关台

账并记入劳动者个人健康档案。 

四、现场管理 

18.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，公布有关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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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制度、操作规程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。 

19.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，在醒目位置设置警

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。内容格式可参照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

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„2014‟111 号），并

结合矿井实际进行完善。 

20.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正确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品。 

21.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有效，设置合理，能正常使用，并

建立职业病防护设施使用、维护管理台帐。 

22.有害作业和无害作业分开。 

23.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对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进行监测，监

测点的选择和布置、监测周期等符合 73号令要求。 

24.按规定对 NO（换算成 NO2）、CO、SO2、H2S 等化学毒物进

行监测，并做好台帐记录。 

25.采掘工作面和机电设备硐室设置温度传感器。采煤工作

面回风巷、掘进工作面回风侧设置粉尘浓度传感器，并接入安全

监测监控系统。 

26.作业场所噪声的监测地点、周期等符合要求。 

五、粉尘危害防治 

27.防尘洒水系统。永久性防尘水池容量不得小于 200m
3
，且

贮水量不得小于井下连续 2h 的用水量，备用水池贮水量不得小

于永久性防尘水池容量的 50%。 

防尘管路敷设到所有能产生粉尘和沉积粉尘的地点。静压供

水管路管径应当满足矿井防尘用水量的要求，强度应当满足静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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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使用地点供水压力的要求。 

采掘工作面净压水压力达不到 73 号令要求时，安设增压水

泵或增压气泵。 

28.水质。防尘用水水质悬浮物的含量不得超过 30mg/L，粒

径不大于 0.3mm，水的 pH 值应当在 6～9 范围内，水的碳酸盐硬

度不超过 3mmol/L。达不到要求的水质使用水质净化装置进行处

理。使用降尘剂时，降尘剂应当无毒、无腐蚀、不污染环境。 

29.煤层注水。采煤工作面、掘进工作面煤层注水设计合理。

煤层注水过程中对注水流量、注水量及压力等参数进行监测和控

制，单孔注水总量使该钻孔预湿煤体的平均水分含量增量不得低

于 1.5%，封孔深度保证注水过程中煤壁及钻孔不漏水、不跑水。

在厚煤层分层开采时，在确保安全前提下，采取在上一分层的采

空区内灌水，对下一分层的煤体进行湿润。使用抑尘剂时，抑尘

剂应当无毒、无腐蚀、不污染环境。煤层注水要按规定进行设计、

审批。 

30.钻孔湿式作业。井巷和硐室掘进、炮采工作面、打锚杆

眼、施工各类防治水或抽排瓦斯钻孔等在煤、岩层中进行钻孔作

业时，采取湿式作业。  

31.爆破防尘设施。井巷和硐室掘进、炮采工作面等需爆破

作业时，使用水炮泥，爆破前后冲洗井(煤)壁巷帮，爆破过程中

采用高压喷雾（喷雾压力不低于 8MPa）或者压气喷雾降尘。高

压喷雾（喷雾压力不低于 8MPa）或者压气喷雾降尘设施应先进

实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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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喷雾降尘装置。采煤机、掘进机内外喷雾装置、压力表、

供水管路、增压泵等齐全，且进行作业时内喷雾压力不低于 2MPa，

外喷雾压力不低于 4MPa。内喷雾装置不能正常使用时，外喷雾

压力不低于 8MPa。液压支架必须安装自动喷雾降尘装置，实现

降柱、移架同步喷雾。放顶煤采煤工作面的放煤口、煤仓放煤口、

溜煤眼放煤口喷雾压力不得低于 8MPa。 

33.除尘器。煤（岩）与瓦斯突出煤层或者软煤层中难以采

取湿式钻孔时，可以采取干式钻孔，但必须采取除尘器捕尘、除

尘，除尘器的呼吸性粉尘除尘效率不得低于 90%。掘进机作业时，

应当使用内、外喷雾装置和控尘装置、除尘器等构成的综合防尘

系统，且除尘器的呼吸性粉尘除尘效率不得低于 90%。喷射混凝

土时应当采用潮喷或者湿喷工艺,喷射机、喷浆点应当配备捕尘、

除尘装置。井下煤仓放煤口、溜煤眼放煤口以及地面带式输送机

走廊必须安设喷雾装置或者除尘器，作业时进行喷雾降尘或者用

除尘器除尘。 

34.装（运）煤洒水。掘进井巷和硐室时装岩（煤）洒水，

炮采工作面出煤时应当洒水降尘。煤矿转载点应当采用自动喷雾

降尘（喷雾压力应当大于 0.7MPa）或者密闭尘源除尘器抽尘净

化等措施。转载点落差超过 0.5m，必须安装溜槽或者导向板。 

35.风流净化设施。装煤点下风侧 20m 内，必须设置一道自

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。运输巷道内应当设置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

幕。采煤工作面回风巷、掘进工作面回风侧应当分别安设至少 2

道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。距离锚喷作业点下风向 100m 内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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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设置 2 道以上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。 

36.采用先进适用技术。依靠科技推进煤矿粉尘危害防治工

作，以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为重点，推广和应用粉尘危害防治先

进技术，制定适合本矿井特点的粉尘危害防治技术体系和治理技

术标准。 

六、噪声危害防治 

37.煤矿应当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通过隔声、消声、吸声、

减振、减少接触时间、佩戴防护耳塞（罩）等措施降低噪声危害。 

38.产生噪声较大的设备尽量将噪声源与操作人员隔离，工

艺允许远距离控制的，设置隔声操作（控制）室。产生强烈振动

的车间，设置防止振动传播的措施。 

七、热害防治 

39.应当采取通风降温、采用分区式开拓方式缩短入风线路

长度等措施，降低工作面的温度；井下热水排放应安装绝热排水

管路，有条件时热水专排，并考虑地热资源利用；当采用上述措

施仍然无法达到作业环境标准温度的，应当采用制冷等降温措

施。制冷降温必须按规定进行设计、审批。 

40.对职工高温作业地点，按热害等级合理优化作业时间，

并给予防暑或高温补助。 

八、职业中毒防治 

41.煤矿作业场所应当加强通风降低有害气体的浓度，在采

用通风措施无法达到标准规定时，应当采用净化、化学吸收等措

施降低有害气体的浓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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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防治效果 

42.对每项治理手段，要制定完善的措施效果检测方案，每

项措施达到设计防治效果，2016 年底前达到或符合 73 号令规定

的职业病危害防治标准。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